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4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发出，本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深圳招银大学召开。 傅育宁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８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７

人，魏家福副董事长委托孙月英董事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表决

票为

１８

票，本公司

７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行长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下事项：

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境内报表税后利润人民币

４２９．３３

亿元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民

币

４２．９３

亿元；按照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５％

差额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２０２．７８

亿元。

本公司拟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分

红

６．３０

元（含税），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

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

计算。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同意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境内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继续聘请毕

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境外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２０１３

年中期

财务报表审阅及

２０１３

年基准日内部控制审计三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住宿费、通讯费等全部杂

费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９８２

万元，并同意将本决议事项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２３０

亿元到期次级债券替换发行相关决议下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行期限

的议案》：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替换发行

２３０

亿元到期次级

债券的相关决议中关于发行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期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６

个月 （即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并提请股东大会相应延长对董事会的授权及董事会向高级管理层转授权的授权期限。 在延长的发

行期限内，获得授权的高级管理层将继续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全权

办理与发行有关的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

或购股权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以下

事项：

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

本公司章程规定，在依照本段（

１

）、（

２

）及（

３

）所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于有关

期间（定义见下文）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本公司的新增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合称“股份”），并作出

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配发股份之售股建议、协议及购股权（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

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

（

１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购股权或转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购

股权或转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２

）董事会拟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新股

（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等购股权）各自不得超过于本议

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各自总股数的

２０％

；

（

３

）董事会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时经修订）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他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２

、就本项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

间：

（

１

）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

（

２

）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当日；或

（

３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项议案赋予董事会授权之日。

３

、授权董事会于根据本项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反映本公

司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数目， 并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以反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以及采取任何其他所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本项决议案

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以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４

、本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５

、为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发行成功，董事会届时可转授权相关董事办理与股份或购股权（包括认股

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董事会行使一般性授权在发行

Ａ

股时，本公司无需再召集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

规之规定，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仍需召集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赞成：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全面风险报告》。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了《关于实施流程再造成立总行五大总部的议案》，原则同意流程再造方案的总体思路和

方向，具体方案待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中国（青岛）财富管理学院项目一期建设的议案》。

同意启动中国（青岛）财富管理学院项目一期建设，并先行建设用于高端培训的

２

座建筑单体，

２

座建

筑单体投资预算控制在人民币

１０

亿元以内。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卢森堡分行的议案》，同意设立卢森堡分行。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戴淑萍为总行审计部总经理。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含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有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含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修订的详情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股东董事候选人

１０

名：傅育宁、李引泉、付刚峰、洪小源、熊贤良、魏家福、孙月英、王大雄、傅俊元、朱

艺；

执行董事候选人

３

名：马蔚华、张光华、李浩；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６

名：黄桂林、单伟建、易军、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产生股东董事

９

名、执行董事

３

名、独立董事

６

名，

共

１８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

１０

名股东董事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选出

９

名股东董事。 差额选举的具体方法为：对每位

股东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逐项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并按其所获赞成票进行排序，以得票前

９

名的候选人当选。

对

３

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和

６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等额选举， 即选举执行董事和独

立董事的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新当选董事的任职资格须报深圳银监局审核，任职自深圳银监局任职

资格核准之日起生效，连任董事的任职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候选董事简历：

单伟建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出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英语专业毕业，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加州大

学（柏克莱）经济学文学硕士及工商管理博士。 现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太盟投资

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台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和中华股权投资协会理事。 曾于美国宾

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世界银行以及旧金山

Ｇｒａｈａｍ ＆ Ｊａｍｅｓ

法律事务所任职，并曾任摩根大通

银行总经理及其北京和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新桥资本和其合并后的德太亚洲的联席执行合伙人，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彰化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易军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出生，重庆建筑大学（现重庆大学）工学学士、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现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海外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副会

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曾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部经理，中建建筑承包公司董事、总经

理，中建国际建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艺女士，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出生，陕西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高级经

济师。 现任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兼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

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非银处副处长、华泰财产保险公司车险部副总经理、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副主

任、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机构处副处长、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统研处处长、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副局长、保监会

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正局级，主持工作）。

其余

１６

名候选董事简历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五）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详情将另行公告。

同意：

１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黄桂林、单伟建、易军、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为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 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黄桂林、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单伟建、易军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尚未根据《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单伟建、易军已承诺

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郭雪萌为会计学教授，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附件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黄桂林、单伟建、易军、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黄桂林、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单伟建、易军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单伟建、易军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郭雪萌为会计学教授，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黄桂林、单伟建、易 军

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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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5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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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在

深圳招银大学召开。会议由韩明智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

９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９

名，总有效表决

票为

９

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行长工作报告》。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含年报摘要）进行

了审核，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含年报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含年报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真实反映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本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含年报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履行了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从

２０１２

年度起提高股利现金分红比例的议案》的相关决议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指引》的指导性要求，同时能保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资本充足率可满足中国银监会相关监管要求。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全面风险报告》。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本公司内控制度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说明。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含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有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含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修订的详情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计划》。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

９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监事、外部监事、职工监事各

３

名。

３

名职工监事由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名

单为：

股东监事：朱根林、安路明、刘正希；

外部监事：彭志坚、潘冀、师荣耀。

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候选监事简历：

师荣耀先生，

６２

岁，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历任国

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副主任。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任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对外开放办公室主任、招商合作局局长，兼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今，任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

股东监事朱根林先生、安路明先生、刘正希先生，以及外部监事彭志坚先生、潘冀先生的简历详见本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收购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先后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本公司获准

受让深圳市鼎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招商信诺”）

５０％

股权（下称

“本次交易”）。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完成后续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后另行公告

有关情况。

有关本公司投资入股招商信诺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本公司网站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３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深圳招银大学召开。 傅育宁董事长主持

了会议，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８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１７

名，魏家福副董事长委托孙月英董事行使表决权，本公司

７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本公司审计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已分别对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

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５

、本年度报告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６

、本公司董事长傅育宁、行长马蔚华、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李浩及财务机构负责人周松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７

、利润分配预案：本公司拟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境内报表税后利润人民币

４２９．３３

亿元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计人民币

４２．９３

亿元； 按照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５％

差额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２０２．７８

亿

元； 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分红

６．３０

元

（含税），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年。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方可实施。

８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展望性陈述。 报告中使用诸如“将”、

“可能”、“有望”、“力争”、“努力”、“计划”、“预计”、“目标”及类似字眼以表达展望性陈述。 这些陈述乃基

于现行计划、估计及预测而作出，虽然本集团相信这些展望性陈述中所反映的期望是合理的，但本集团

不能保证这些期望被实现或将会证实为正确，故不构成本集团的实质承诺，投资者不应对其过分依赖并

应注意投资风险。 务请注意，该等展望性陈述与日后事件或本集团日后财务、业务或其他表现有关，并受

若干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出现重大差异的不明确因素的影响。

第一章 公司简介

１

公司基本情况

１．１

法定中文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Ｂａｎｋ Ｃｏ．

，

Ｌｔｄ．

１．２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授权代表：马蔚华、李浩

董事会秘书：兰奇

联席公司秘书：兰奇、沈施加美（

ＦＣＩＳ

，

ＦＣＳ

（

ＰＥ

），

ＦＨＫＩｏＤ

，

ＦＴＩＨＫ

）

证券事务代表：吴涧兵

１．３

注册及办公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１．４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电话：

８６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８６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电子信箱：

ｃｍｂ＠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国际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１．５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Ａ

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招商银行；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香港联交所

股份简称：招商银行；股份代号：

０３９６８

第二章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

人民币百万元

，

百分比除外

）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３６７ ９６，１５７ １７．９０ ７１，３７７

营业利润

５９，１１３ ４６，６１３ ２６．８２ ３２，９６４

利润总额

５９，５６４ ４７，１２２ ２６．４０ ３３，３４３

净利润

４５，２７７ ３６，１２７ ２５．３３ ２５，７６９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２７３ ３６，１２９ ２５．３１ ２５，７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７４５

３５，７３５

２５．２１ ２５，４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４９，７１３ １０１，２９６ １４６．５２ ８，８８９

每股计

（

人民币元

／

股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基本每股

收益

２．１０ １．６７ ２５．７５ １．２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稀释每股

收益

２．１０ １．６７ ２５．７５ １．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２．０７ １．６６ ２４．７０ １．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１．５７ ４．６９ １４６．７０ ０．４１

财务比率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税后平均

总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 １．３９

增加

０．０７

个百分点

１．１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税后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７８ ２４．１７

增加

０．６１

个百分点

２２．７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７８ ２４．１７

增加

０．６１

个百分点

２１．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２４．４９ ２３．９０

增加

０．５９

个百分点

２１．５０

规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人民币百万元

，

百分比除外

）

总资产

３，４０８，２１９ ２，７９４，９７１ ２１．９４ ２，４０２，５０７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９０４，４６３ １，６４１，０７５ １６．０５ １，４３１，４５１

—

正常贷款

１，８９２，７６９ １，６３１，９０２ １５．９９ １，４２１，７６５

—

不良贷款

１１，６９４ ９，１７３ ２７．４８ ９，６８６

贷款减值准备

４１，１３８ ３６，７０４ １２．０８ ２９，２９１

总负债

３，２０７，７１２ ２，６２９，９６１ ２１．９７ ２，２６８，５０１

客户存款总额

２，５３２，４４４ ２，２２０，０６０ １４．０７ １，８９７，１７８

—

企业活期存款

７９７，５７７ ７５４，９０４ ５．６５ ６６４，９４７

—

企业定期存款

８０９，３６４ ６６１，８６６ ２２．２９ ５２８，６３２

—

零售活期存款

５２４，９７０ ４５６，６８８ １４．９５ ４１３，８８８

—

零售定期存款

４００，５３３ ３４６，６０２ １５．５６ ２８９，７１１

同业存放款项

２５８，６９２ ２０５，６９９ ２５．７６ ２０３，０１１

同业拆入资金

１０９，８１５ ６７，４８４ ６２．７３ ４５，５７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２００，４３４ １６４，９９７ ２１．４８ １３４，００６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股

）

９．２９ ７．６５ ２１．４４ ６．２１

资本净额

２５２，２３１ ２０２，９５７ ２４．２８ １６５，９５４

其中

：

核心资本

１８８，０４６ １５６，３４８ ２０．２７ １２７，９７９

附属资本

７７，１１２ ５９，５０６ ２９．５９ ５１，１８０

扣减项

１２，９２７ １２，８９７ ０．２３ １３，２０５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２，０７７，７５５ １，７６０，８８４ １７．９９ １，４４６，８８３

注：

１．

有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规定计算。

２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

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列示如下：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

人民币百万元

）

租金收入

３１９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益

２１

其他净损益

３４６

减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数

１５８

合计

５２８

２．２

补充财务比率

财务比率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１

年

（％）

本年比上年

增减

２０１０

年

（％）

盈利能力指标

净利差

（１） ２．８７ ２．９４

减少

０．０７

个百分点

２．５６

净利息收益率

（２） ３．０３ ３．０６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点

２．６５

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

净利息收入

７７．９５ ７９．３６

减少

１．４１

个百分点

７９．９６

－

非利息净收入

２２．０５ ２０．６４

增加

１．４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４

成本收入比

（３） ３５．９８ ３６．１９

减少

０．２１

个百分点

３９．９０

注：（

１

）净利差为总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与总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两者的差额。

（

２

）净利息收益率为净利息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

３

）成本收入比

＝

业务及管理费

／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质量指标

（％）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１ ０．５６

增加

０．０５

个百分点

０．６８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１） ３５１．７９ ４００．１３

减少

４８．３４

个百分点

３０２．４１

贷款拨备率

（２） ２．１６ ２．２４

减少

０．０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５

资本充足率指标

（％）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８．４９ ８．２２

增加

０．２７

个百分点

８．０４

资本充足率

１２．１４ １１．５３

增加

０．６１

个百分点

１１．４７

注：（

１

）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不良贷款余额。

（

２

） 贷款拨备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贷款及垫款总额。

２．３

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

标准值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２５ ５２．２９ ４４．２８ ３７．０４

外币

≥２５ ５６．６６ ７７．２９ ７３．９６

存贷比 折人民币

≤７５ ７１．３７ ７１．８０ ７４．５９

单一最大贷款和垫款比例

≤１０ ２．６６ ３．４３ ４．０８

最大十家贷款和垫款比例

１４．２４ １６．６８ ２３．４０

注：以上数据均为本行口径，根据中国银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２０１２

年末存贷比已剔除本行发行的小

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对应的单户授信总额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迁徙率指标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１．６０ １．３３ １．２５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７．４９ ５．０２ ７．１５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５３．０９ １８．９５ ４９．０９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１９．９３ １７．８３ ２５．５５

注：迁徙率为本行口径，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规定计算。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转为后四类贷款的余额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

部分

×１００％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仍为贷

款的部分

×１００％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次级类贷

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

×１００％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转为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可疑

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

×１００％

。

２．４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末分别根据境内外会计准则计算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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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２０１２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本集团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坚定深化“二次转型”，坚

持客户结构的优化调整，深入挖掘客户价值，实现了盈利的稳步增长与经营效率的持续改善，主要表现

在：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２０１２

年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４５２．７３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９１．４４

亿元，

增幅

２５．３１％

；实现净利息收入

８８３．７４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２０．６７

亿元，增幅

１５．８１％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２４９．９３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５１．４３

亿元，增幅

２５．９１％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Ａ

）和归属于本行

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Ｅ

）分别为

１．４６％

和

２４．７８％

，较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９％

和

２４．１７％

分别提高

０．０７

个百

分点和

０．６１

个百分点。经营效益持续提升，主要是资产结构优化以及资产规模稳步扩张，带动净利息收入

稳步增长；受益于财务管理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成本收入比合理下降；顺应客户综合化理财

服务需求以及客户消费需求增强所带来的资金周转加速的时机，努力拓展中间业务，净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平稳增长。

资产负债规模稳步扩张。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０８２．１９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６

，

１３２．４８

亿

元，增幅

２１．９４％

；贷款和垫款总额为

１９

，

０４４．６３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２

，

６３３．８８

元，增幅

１６．０５％

；客户存款总额

为

２５

，

３２４．４４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３

，

１２３．８４

亿元，增幅

１４．０７％

。

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拨备覆盖保持较高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

１１６．９４

亿元，

比年初增加

２５．２１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０．６１％

，比年初提高

０．０５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３５１．７９％

，

比年初下降

４８．３４

个百分点。

３．２

利润表分析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

人民币百万元

）

净利息收入

８８，３７４ ７６，３０７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１９，７３９ １５，６２８

其他净收入

５，２５４ ４，２２２

业务及管理费

（４０，７９５） （３４，７９８）

营业税及附加

（７，５５５） （６，０９１）

保险申索准备

（３２１） （３０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５８３） （８，３５０）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４５１ ５０９

税前利润

５９，５６４ ４７，１２２

所得税

（１４，２８７） （１０，９９５）

净利润

４５，２７７ ３６，１２７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４５，２７３ ３６，１２９

２０１２

年，本集团实现税前利润

５９５．６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２６．４０％

，实际所得税税率为

２３．９９％

，比

２０１１

年上升

０．６６

个百分点。

３．３

资产负债表分析

３．３．１

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资产总额达

３４

，

０８２．１９

亿元，比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２１．９４％

。 资产总额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贷款和垫款及投资等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

人民币百万元

，

百分比除外

）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９０４，４６３ ５５．８８ １，６４１，０７５ ５８．７１

贷款减值准备

（４１，１３８） （１．２１） （３６，７０４） （１．３１）

贷款和垫款净额

１，８６３，３２５ ５４．６７ １，６０４，３７１ ５７．４０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５２０，９０１ １５．２８ ４６１，４０４ １６．５１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７１，４１５ １３．８３ ４０８，３０４ １４．６１

存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２８０，８７０ ８．２４ ６３，０４６ ２．２６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１０，３８５ ６．１７ ２０５，３５６ ７．３５

应收利息

１３，００９ ０．３８ １０，８５２ ０．３９

固定资产

１９，２８７ ０．５７ １６，２４２ ０．５８

无形资产

２，８５１ ０．０９ ２，６０５ ０．０９

商誉

９，５９８ ０．２８ ９，５９８ ０．３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６３８ ０．０５ １，７１０ ０．０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９８７ ０．１５ ４，３３７ ０．１６

其他资产

９，９５３ ０．２９ ７，１４６ ０．２５

资产总额

３，４０８，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９４，９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２

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负债总额为

３２

，

０７７．１２

亿元，比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２１．９７％

，主要是客户存款、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稳步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

人民币百万元

，

百分比除外

）

客户存款

２，５３２，４４４ ７８．９５ ２，２２０，０６０ ８４．４１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２５８，６９２ ８．０７ ２０５，６９９ ７．８２

拆入资金

１０９，８１５ ３．４２ ６７，４８４ ２．５７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６，８５４ ０．２１ ４，７２４ ０．１８

衍生金融负债

２，７４５ ０．０９ １，４６９ ０．０６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５７，９５３ ４．９２ ４２，０６４ １．６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０５６ ０．１３ ３，３２０ ０．１３

应交税金

６，６７９ ０．２１ ７，１１２ ０．２７

应付利息

２４，０６５ ０．７５ １６，０８０ ０．６１

应付债券

７７，１１１ ２．４０ ４６，１６７ １．７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２７ ０．０３ ８６４ ０．０３

其他负债

２６，４７１ ０．８２ １４，９１８ ０．５６

负债总额

３，２０７，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９，９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

股东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人民币百万元

）

实收股本

２１，５７７ ２１，５７７

资本公积

３７，５４５ ３７，６６５

套期储备

（２６１） ２７８

盈余公积

１８，６１８ １４，３２５

法定一般准备

３９，１９５ １８，７９４

未分配利润

８５，０２５ ７３，５０８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２６５） （１，１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７３ １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０，５０７ １６５，０１０

３．４

业务运作

３．４．１

零售银行业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通过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精细化管理及流程优化，强化渠道联动和资源整合，

加大客群管理体系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客群经营策略，持续打造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信用卡、养老金融

等重点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小微贷款业务、全面构建小微贷款业务产品体系及综合化服务平

台等措施，实现零售业务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零售业务“二次转型”取得积极进展。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零售价值客户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客群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葵花及以上客户当年新

增

１２．７９

万户，同比多增

１．４８

万户，较年初增长

１６．３３％

。 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快速、稳步发展，基金销量及存

量均处于同业前列，保险代销规模及手续费收入均位居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紧随四大银行居国内同

业第五位（全国保险行业统计资料），理财产品和贵金属等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零售客户存、贷款规

模持续稳定增长，零售客户存款新增

１

，

１２４．７６

亿元，余额达

８

，

６３７．７０

亿元，占客户存款总额的

３５．６０％

，其

中，外币储蓄存款新增

１２．１１

亿美元，余额达

５２．７１

亿美元；零售贷款余额达

６

，

７１９．００

亿元，占客户贷款总额

的

３８．１６％

，较年初增加

１

，

１４９．６５

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本公司零售客户存款余额及新增位居

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第一，其中外币储蓄存款新增居同业第一；零售贷款余额及新增紧随四大银行居国内

同业第五位，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当年增量和增幅均居国内同业第一。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零售业务利润快速增长，税前利润达

１８５．４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０６％

，零售利润占比不

断提升，达

３２．７８％

，同比提升

２．２７

个百分点。零售业务经济利润为

１１０．４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７２％

，占本公

司经济利润的比重为

３７．９５％

，较上年提升

５．４９

个百分点。 零售业务营业净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达

４６６．９３

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９．５２％

，占本公司营业净收入的

４３．１２％

，同比提高

４．００

个百分点。 其中，零售业务利息净收

入达

３４４．１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２２％

，占零售业务营业净收入的

７３．７０％

；零售非利息净收入达

１２２．７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３．３０％

，占零售业务营业净收入的

２６．３０％

，占本公司非利息净收入的

５３．６４％

。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实

现银行卡（包括信用卡）手续费收入

５６．５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４．２０％

；实现零售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５３．２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８．９６％

，占零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

４６．０４％

。

２０１３

年，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融资脱媒日益明显、同业竞争加剧等外部环

境变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本公司将持续深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强化客群拓展与经营、进一步

做大做强零售客群，继续大力发展小微贷款、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信用卡、养老金融等重点业务，不断提

升零售重点业务的综合贡献，扩大收入来源，促进零售业务利润持续快速增长，增强零售业务的综合竞

争力和价值贡献，巩固并扩大零售业务的领先优势。

３．４．２

批发银行业务

本公司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客户提供广泛、优质的批发银行产品和服务。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批

发银行业务深入贯彻“二次转型”要求，推动各项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按照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１１

］

３００

号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的划分标准，境内中小企业贷款总额比上年末增长

１８．２５％

，占

境内企业贷款的比重达到

５９．２９％

；“千鹰展翼” 计划全面推广， 客户数达到

７

，

５８１

户， 较年初增幅达

１３４．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在本公司开立

ＩＰＯ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企业数占同期两板上市企

业数的

３５％

，在国内同业中排名第一位（数据由

Ｃｈｉ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投中集团提供）；离岸存款、离岸结算量、离岸

非利息净收入和离岸利润等主要业务指标继续保持中资离岸同业市场份额第一（同业交换数据）；外币

存款期末余额紧随四大银行位居国内同业第五，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和结售汇业务量均居全国性中小型

银行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现金管理业务、贸易金融产品创新、“跨境金融”

新兴业务、资产托管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继续快速发展并获得市场认可。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批发银行业务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和系统建设，全面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全力打造盈

利新模式，促进全行利息收入持续增加、非利息净收入占比提高、营业净收入及业务利润稳定增长。 报告

期内，本公司实现批发银行业务利息净收入

５４９．２１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５０．８０

亿元，增幅

１０．１９％

；非利息净收

入

１０３．０５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４．１７

亿元，增幅

４．２２％

；营业净收入

６５２．２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２０％

，占本公司营业

净收入的

６０．２３％

；税前利润

４２２．４７

亿元，占本公司税前利润的

７４．６８％

。

２０１３

年，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体上批发银行业务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经营环境有所

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将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融资多元化将

带来更加直接的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本公司将大力发展小企业业务，有序推进体制改革与流程

优化，强化新兴融资业务竞争力，稳步推动国际化与综合化经营，实现批发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３．５

前景展望与措施

２０１３

年，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多变。 从国际看，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全球经济

再平衡进程缓慢，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

度趋于放缓，增长动力由过去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消费和投资为主，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因素增多；随着金融脱媒的加深加快，国内社会融资体系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非信贷

类融资占比不断攀升，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融资功能显著增强，预计未来几年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将进一

步加剧。

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将给本公司经营管理带来诸多考验。 比如，在负债拓展上，受利率市场化进程

持续推进、存款脱媒愈演愈烈、居民财富管理意识显著增强、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等因素影响，负债业务拓

展将面临较大压力，资金成本也可能进一步趋升；在“两小”业务发展上，在市场竞争主体不断增多、部分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依然突出的情况下，处理定价提升、

成本降低和风险防范三者之间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在盈利增长上，受资产负债重定价、银行卡刷卡费

率下调、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加、风险成本趋于上升等因素影响，实现盈利持续稳定增长也将面临较大

压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本公司也面临许多良好发展机遇。 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小企业金融需求日益

增长、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财富快速积累、金融市场不断变革、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移动互联迅速

普及等，都孕育着银行许多新的业务与盈利增长点。 与此同时，本公司经过先后实施的两次转型，在零售

业务、新兴批发业务、跨境金融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领先优势，这些都为本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和机遇，本公司将按照“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深化管理变革、加快二次

转型”的工作指导思想，全面落实“两小”业务发展战略，加快发展中间业务，积极探索开展表内表外业务

创新，进一步加强成本管控。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自营存贷款经营计划已基本完成，根据当前经营环境，

２０１３

年

本公司自营贷款计划新增

２

，

６５０

亿元左右，自营存款计划新增

３

，

１００

亿元左右。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采取的经

营措施为：一是努力提升批发业务竞争力，创新解决对公负债业务发展难题，认真落实小企业业务发展

新举措，加快构建批发中间业务新优势，积极实施客户倍增计划。 二是持续增加零售银行利润贡献，全力

确保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业务领先优势，探索改进小微和大众客群获客模式，进一步巩固信用卡业务品

牌地位，努力引领电子银行发展新趋势，加快打造养老金业务特色发展模式。 三是更新风险理念，切实提

升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管理水平，扎实抓好内控合规与案件防控工作。

有关本公司风险管理详情，请参阅本年报“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章节。 四是加快实施流程再造与

资源整合，创建与新的组织体制相配套、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流程体系。 五是打破部

门银行界限，不断改进计划财务、绩效考核、人力资源、

ＩＴ

开发等方面的管理。 六是努力打造跨境金融平

台，稳步推进国际化与综合化经营。

第四章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股东总数

５３３

，

８６４

户， 其中，

Ｈ

股股东总数

４８

，

５６７

户，

Ａ

股股东总数为

４８５

，

２９７

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截至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本公司股东总数

５２４

，

１３６

户，其中，

Ｈ

股股东总数

４８

，

２７６

户，

Ａ

股股东总数为

４７５

，

８６０

户，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期末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

例

％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增

减

（

股

）

持有

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量

（

股

）

质押或

冻结

（

股

）

１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１）

／

３，８５５，２２８，

９７４

１７．８７ Ｈ

股

１，０８３，１１９ － －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２，６７５，６１２，

６００

１２．４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３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

司

国有法

人

１，３４１，３３６，

５５１

６．２２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４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６３６，７８８，４８９ ２．９５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５

广州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６３１，２８７，８３４ ２．９３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６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保险产品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６０２，５６８，４３７ ２．７９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５７１，７９１，７０９ － －

７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５５６，３３３，６１１ ２．５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８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３８３，４４５，４３９ １．７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９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３６８，０７９，９７９ １．７１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 － －

１０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

Ｈ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３３１，９９９，４７５ １．５４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３３１，９９９，４７５ － －

注：（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

易平台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Ｈ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

２

）上述前

１０

名股东中，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楚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３

）上述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第五章 财务报告

５．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况。

不适用。

５．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５．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无重大变化。

５．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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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